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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城〔2019〕35号）及《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资环〔2020〕14号），2020年嵩明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房抗震改造试点任务指标为1250户，根据《嵩明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嵩明县2020年农房抗震任务数的请示（嵩政请〔2020〕23号），嵩明县2020年农房抗震任务调整为1227户。截止2020年12月31日，完成996户，指标完成率为 81.17%。

嵩明县2020年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巩固提升完成268户，由于该项工作属于脱贫攻坚巩固阶段的临时任务，是预算申报以外的特殊工作，经一事一议决策实施，因此无法明确考核指标。 

（二）项目资金下达及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下达情况

（1）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金到位情况

①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城〔2019〕35号）以及《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资环〔2020〕14号）向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17,500,000.00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220,7500.00元，省级补助资金5,292,500.00元。

②嵩明县财政局于2020年12月30日下拨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2,165.40元。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际到位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

（2）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金下拨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下拨各镇（街道）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6,141,448.21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13,919,482.81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1,965.40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各镇（街道）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拨各镇（街道）补助资金共计16,141,448.21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 13,919,482.81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1,965.40元。具体到位明细如下：

单位：元

	收款单位
	到位时间
	中央及省级资金
（农房抗震加固）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
	合计

	
	
	金额
	金额
	

	嵩阳街道办
	2021.01
	1,981,591.14
	198,232.25
	2,179,823.39

	
	2021.05
	180,000.00
	
	180,000.00

	
	2021.06
	780,000.00
	
	780,000.00

	
	小计
	2,941,591.14
	198,232.25
	3,139,823.39

	杨桥街道
	2021.02
	167,352.22
	
	167,352.22

	
	2021.06
	370,000.00
	
	370,000.00

	
	小计
	537,352.22
	
	537,352.22

	杨林镇
	2021.01
	
	144,225.00
	144,225.00

	
	2021.02
	1,279,400.75
	
	1,279,400.75

	
	2021.06
	1,910,000.00
	
	1,910,000.00

	
	小计
	3,189,400.75
	144,225.00
	3,333,625.75

	小街镇
	2021.01
	
	367,532.00
	367,532.00

	
	2021.02
	405,680.00
	
	405,680.00

	
	2021.05
	180,000.00
	
	180,000.00

	
	2021.06
	1,260,000.00
	
	1,260,000.00

	
	小计
	1,845,680.00
	367,532.00
	2,213,212.00

	牛栏江镇
	2021.01
	
	1,511,976.15
	1,511,976.15

	
	2021.02
	3,565,458.70
	
	3,565,458.70

	
	2021.05
	40,000.00
	
	40,000.00

	
	2021.06
	1,800,000.00
	
	1,800,000.00

	
	小计
	5,405,458.70
	1,511,976.15
	6,917,434.85

	合计
	13,919,482.81
	2,221,965.40
	16,141,448.21


（2）各镇（街道）资金兑付情况

2021年1月至6月，嵩明县辖下各镇（街道），共计兑付农户1059户，兑付补助资金10,021,448.21元，其中，农房抗震改造补助资金兑付791户（实际完成996户，其中205户由于改造面积不符合规定标准，不予以补助），金额7,799,482.81元；农村危房改造住房巩固提升补助资金兑付268户，金额2,221,965.40元。具体兑付明细如下：

单位：元

	镇（街道）
	中央及省级资金

（农房抗震改造补助）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补助）
	合计

	
	户数
	 兑付资金 
	户数
	 兑付资金 
	户数
	 兑付资金 

	嵩阳街道
	218
	2,161,591.14
	20
	198,232.25
	238
	2,359,823.39

	杨桥街道
	18
	167,352.22
	
	
	18
	167,352.22

	杨林镇
	129
	1,279,400.75
	16
	144,225.00
	145
	1,423,625.75

	小街镇
	59
	585,680.00
	30
	367,532.00
	89
	953,212.00

	牛栏江镇
	367
	3,605,458.70
	202
	1,511,976.15
	569
	5,117,434.85

	合计
	791
	7,799,482.81
	268
	2,221,965.40
	1059
	10,021,448.21


3.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1）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金结余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收到2020年项目资金19,722,165.40元，支出16,141,448.21元，结余3,580,717.19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结余3,580,517.19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结余200.00元。主要原因为各镇（街道）未完成年初改造指标，补助资金尚未兑付。

（2）镇（街道）资金结余情况

嵩明县辖下各镇（街道）累计收到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拨2020年项目资金16,141,448.21元，实际兑付10,021,448.21元，结余6,120,000.00元。结余资金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前下拨2020年未完成指标的补助资金。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镇（街道）
	中央及省级资金

（农房抗震加固）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
	合计

	
	下拨
	 兑付 
	结余
	下拨
	 兑付 
	结余
	

	嵩阳街道
	2,941,591.14
	2,161,591.14
	780,000.00
	198,232.25
	198,232.25
	
	780,000.00

	杨桥街道
	537,352.22
	167,352.22
	370,000.00
	
	
	
	370,000.00

	杨林镇
	3,189,400.75
	1,279,400.75
	1,910,000.00
	144,225.00
	144,225.00
	
	1,910,000.00

	小街镇
	1,845,680.00
	585,680.00
	1,260,000.00
	367,532.00
	367,532.00
	
	1,260,000.00

	牛栏江镇
	5,405,458.70
	 3,605,458.70 
	 1,800,000.00 
	 1,511,976.15 
	 1,511,976.15 
	
	 1,800,000.00 

	合计
	13,919,482.81
	7,799,482.81
	6,120,000.00
	2,023,733.15
	2,023,733.15
	
	6,120,000.00


二、评价结论

评价组通过对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23个指标进行考核，最终评价得分90.34分，绩效评级为“优”。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

	指标类别
	权重分值
	实际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3.80
	92.00%

	过程
	25%
	20.00
	80.00%

	产出
	30%
	27.96
	93.20%

	效益
	30%
	28.58
	95.27%

	总计
	100%
	90.34
	90.34%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贯彻落实上级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积极对接省、市相关部门，争取政策及资金支持，在政府引导、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广泛动员基层力量，深入农村进行摸底排查，做到精准识别农村困难户、危房户，保障农村困难群众住房安全。对危房改造的户档资料经过村、镇、县的层层审核，并对符合政策标准的人员名册进行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确保农户真正受益。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补助资金兑付不及时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兑付按照“验收一批、兑付一批”的模式开展，各镇（街道）应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后需在3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兑付到农户。经评价小组通过实地检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发现镇（街道）存在补助资金兑付不及时的情况。

2.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2020年到位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实际兑付10,021,448.21元，资金预算执行率为50.81%，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为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完成项目年初预算指标（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房抗震试点改造任务指标为1227户，实际完成996户，项目完成率为81.17%），项目完成率偏低，资金尚未支付。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兑付补助资金。各镇（街道）在补助资金到位后，应根据各村委会实际实施情况，按照“验收一批，补助一批”的标准，及时兑付补助资金，避免出现农户投诉等现象。

2.合理规划任务。建议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各镇（街道）年初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情况，合理制定改造任务，确保年度任务按时完成，保障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也应加强宣传工作，积极组织项目相关宣讲活动，提高农户安全住房意识。

昆 明 旭 坤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昆旭会事专审字（20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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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嵩明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按照《嵩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嵩财绩〔2021〕8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的要求，对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切实改善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质量，推动农村基本住房安全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根据省、市农房抗震改造政策要求，嵩明县出台了《嵩明县2020年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优先解决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大排查工作中发现的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危房、4类重点对象中住房安全有隐患的房屋和非4类重点对象无力改造危房户，通过农房抗震改造进一步提升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能力，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省住建厅、省扶贫办《关于开展建档立卡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和非贫困县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的通知》《昆明市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巩固成果提升质量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抓实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百日攻坚督战查缺补漏补短板等扫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嵩明县组织开展了建档立卡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及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实施农房抗震改造、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巩固成果提升质量工作，切实改善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质量，2020年度计划完成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房抗震改造试点1227户。

（2）项目实施情况

嵩明县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2020年度计划实施农房抗震改造试点1227户，根据各镇（街道）项目验收及补助资金兑付情况，实际完成农房抗震改造试点996户，农房巩固提升268户，农房改造后达到了“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基本要求，符合当地防控抗震指标。 

3.资金收入和使用情况

（1）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城〔2019〕35号）以及《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资环〔2020〕14号）向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17,500,000.00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220,7500.00元，省级补助资金5,292,500.00元。

嵩明县财政局于2020年12月30日下拨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2,165.40元。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际到位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

（2）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金下拨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下拨各镇（街道）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6,141,448.21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13,919,482.81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1,965.40元。

（3）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①各镇（街道）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拨各镇（街道）补助资金共计16,141,448.21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 13,919,482.81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1,965.40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收款单位
	到位时间
	中央及省级资金
（农房抗震加固）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
	合计

	
	
	金额
	金额
	

	嵩阳街道办
	2021.01
	1,981,591.14
	198,232.25
	2,179,823.39

	
	2021.05
	180,000.00
	
	180,000.00

	
	2021.06
	780,000.00
	
	780,000.00

	
	小计
	2,941,591.14
	198,232.25
	3,139,823.39

	杨桥街道
	2021.02
	167,352.22
	
	167,352.22

	
	2021.06
	370,000.00
	
	370,000.00

	
	小计
	537,352.22
	
	537,352.22

	杨林镇
	2021.01
	
	144,225.00
	144,225.00

	
	2021.02
	1,279,400.75
	
	1,279,400.75

	
	2021.06
	1,910,000.00
	
	1,910,000.00

	
	小计
	3,189,400.75
	144,225.00
	3,333,625.75

	小街镇
	2021.01
	
	367,532.00
	367,532.00

	
	2021.02
	405,680.00
	
	405,680.00

	
	2021.05
	180,000.00
	
	180,000.00

	
	2021.06
	1,260,000.00
	
	1,260,000.00

	
	小计
	1,845,680.00
	367,532.00
	2,213,212.00

	牛栏江镇
	2021.01
	
	1,511,976.15
	1,511,976.15

	
	2021.02
	3,565,458.70
	
	3,565,458.70

	
	2021.05
	40,000.00
	
	40,000.00

	
	2021.06
	1,800,000.00
	
	1,800,000.00

	
	小计
	5,405,458.70
	1,511,976.15
	6,917,434.85

	合计
	13,919,482.81
	2,221,965.40
	16,141,448.21


②各镇（街道）资金兑付情况

2021年1月至6月，嵩明县辖下各镇（街道），共计兑付农户1059户，兑付补助资金10,021,448.21元，其中，农房抗震改造补助资金兑付791户（实际完成996户，其中205户由于改造面积不符合规定标准，不予以补助），金额7,799,482.81元；农村危房改造住房巩固提升补助资金兑付268户，金额2,221,965.40元。具体兑付明细如下：

单位：元

	镇（街道）
	中央及省级资金 

（农房抗震改造补助）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补助）
	合计

	
	户数
	 兑付资金 
	户数
	 兑付资金 
	户数
	 兑付资金 

	嵩阳街道
	218
	2,161,591.14
	20
	198,232.25
	238
	2,359,823.39

	杨桥街道
	18
	167,352.22
	
	
	18
	167,352.22

	杨林镇
	129
	1,279,400.75
	16
	144,225.00
	145
	1,423,625.75

	小街镇
	59
	585,680.00
	30
	367,532.00
	89
	953,212.00

	牛栏江镇
	367
	3,605,458.70
	202
	1,511,976.15
	569
	5,117,434.85

	合计
	791
	7,799,482.81
	268
	2,221,965.40
	1059
	10,021,448.21


（4）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①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金结余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收到2020年项目资金19,722,165.40元，支出16,141,448.21元，结余3,580,717.19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结余3,580,517.19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结余200.00元。资金结余主要是因为各镇（街道）未完成年初改造指标，补助资金尚未兑付。

②镇（街道）资金结余情况

嵩明县辖下各镇（街道）累计收到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拨项目资金16,141,448.21元，实际兑付10,021,448.21元，结余6,120,000.00元。结余资金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前下拨未完成指标补助资金。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镇（街道）
	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

（农房抗震加固）
	县级配套资金

（农房巩固提升）
	合计

	
	下拨
	 兑付 
	结余
	下拨
	 兑付 
	结余
	

	嵩阳街道
	2,941,591.14
	2,161,591.14
	780,000.00
	198,232.25
	198,232.25
	
	780,000.00

	杨桥街道
	537,352.22
	167,352.22
	370,000.00
	
	
	
	370,000.00

	杨林镇
	3,189,400.75
	1,279,400.75
	1,910,000.00
	144,225.00
	144,225.00
	
	1,910,000.00

	小街镇
	1,845,680.00
	585,680.00
	1,260,000.00
	367,532.00
	367,532.00
	
	1,260,000.00

	牛栏江镇
	5,405,458.70
	 3,605,458.70 
	 1,800,000.00 
	 1,511,976.15 
	 1,511,976.15 
	
	 1,800,000.00 

	合计
	13,919,482.81
	7,799,482.81
	6,120,000.00
	2,023,733.15
	2,023,733.15
	
	6,120,000.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1）根据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以危房清零为目标，完成嵩明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达到住房“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基本要求。

（2）进一步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目标。

2.阶段性目标

（1）项目前期

根据《关于开展建档立卡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和非贫困县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的通知》（云建村〔2020〕12号）文件要求，嵩明县开展危房改造专项排查活动。根据排查结果，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上级申请项目补助资金，同时，各镇（街道）组织危房改造、农房抗震巩固补助申请，由农户个人申请后，村委会评议并公示结果，交镇（街道）办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政府审批，县政府根据镇（街道）办报送结果进行实地复核，并根据专业人员对住房危险程度做出的鉴定意见，核定改造资助方式及标准，核定结果向社会公开，并将确定的名单信息等报送市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组织实施

根据省级部门下达的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和补助资金，结合实际，组织实施。危房改造户具备条件的，可开工建设。

（3）竣工验收

危房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后，由县级建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翻建新建、修缮加固的住房进行全面检查验收。省、市建设部门组织人员进行抽查。验收合格的，准予交付使用；不合格的，责令有关单位改正，并追究相应责任。

（4）补助资金兑付

经验收合格的危房改造户，镇（街道）将完善危房改造户的的档案资料，按照县级标准，在一个月内通过“一卡通”形式发放到危房改造农户所留卡号中。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根据《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嵩明县2020年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为加快推进嵩明县农房抗震工作，成立嵩明县农房抗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督促检查嵩明县农房抗震的实施。

2.单位组织管理

（1）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农房抗震改造工作的综合协调；指导监督各镇（街道）抓好农房抗震改造工作；负责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负责对农房抗震建设工作进度进行监督检查；配合财政部门加强农房抗震改造资金监管；会同扶贫、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对农房抗震改造竣工进行抽查验收；指导和帮助各镇（街道）实施农房抗震改造职责范围内应承担的相关工作。

（2）各镇（街道）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成立农房抗震工作机构，与县级各部门形成协同办公机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农房抗震改造对象进行审核；负责农房抗震改造的具体实施；负责农房抗震改造工程质量日常监督管理；负责农房抗震竣工验收；负责农房抗震“一户一档”的归档工作；负责按时报送施工进度和相关资料。

3.资金管理

嵩明县县农危改补助资金严格落实《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昆明市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和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不截留、不挤占、不挪用，补助资金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拨到各镇（街道），各镇（街道）按照分类补助标准通过“一卡通”统一兑付给农户。对改造后经验收符合要求的危房户，实行按月兑付，做到“改完一批、验收一批、兑付一批”，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 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绩效评价，了解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目标的设定情况、资金投入及资金使用情况。

（2）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相关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及时找准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或建议，以促进项目单位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保证项目资金的规范、安全和有效运行。

（3）通过绩效评价，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及时反映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其他效益，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升实施效果以及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

2.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主要对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3.绩效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包括：项目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况、其他相关内容等。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内容和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设置4个一级指标，同时，在一级指标下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等12个二级指标及23个三级指标，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具体指标构情况成如下：

（1）“决策”指标由“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3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3个二级指标细化为6个三级指标。考核项目实施改造对象认定的精准性、实施方案编制的合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决策”指标满分1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15%。

（2）“过程”指标由“资金管理、组织实施”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5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主管单位对实施单位项目实施的监管情况和项目绩效管理情况、镇（街道）项目实施和管理情况。“过程”指标满分2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25%。

（3）“产出”指标由“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4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4个二级指标分解为5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目标的完成情况、完成时效、项目完成的质量及补助资金兑付标准。“产出”指标满分30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30%。

（4）“效益”指标明确为“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影响、满意度”3个二级指标，将3个二级指标细化为7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实施达到的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效益”指标满分30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30%。

本次绩效评价针对每项评价指标都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详见附件：1）。依据该体系可对该项目支出绩效给出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00分）；良（80.00分≤得分＜90.00分）；中（60.00≤得分＜80.00分）；差（得分＜60.00分）。

3.评价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真实可靠，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审阅资料、现场调研、实地评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1）审阅资料

收集与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相关的评价资料，形成绩效评价的基础资料，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阅。查阅项目立项申报文件、项目开展情况的报告、资金管理文件，对需要现场调查的问题做好记录。

（2）现场调研

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目标申报和实现情况，结合项目特点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3）实地评价

绩效评价组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评价。

（4）问卷调查法

通过现场调查与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发现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相关政策和项目实施的建议，着重对项目产出和效果情况进行了解、核实，为项目实施效果提供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基础。

（5）数据分析

依据项目立项时的预算申报文件、预算批复下达文件，对照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评价项目实施内容与预算批复的完成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依据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和会计凭证或资金支出账页，评价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及使用情况；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判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开展的问卷调查，评价项目预期效果和效益实现程度。

4.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的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计划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安排，我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负责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同时开展前期调研，收集与绩效评价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2.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组的整体要求和部署，在与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配合和沟通反馈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3.收集基础资料数据和实施具体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向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具体实施项目的镇（街道）收集项目基本情况资料、项目有关文件、项目收支情况、记账凭证、项目验收手续、资金管理办法等材料，对项目的支出、实施过程、项目产出及项目后续管理并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实施具体评价工作，对2020年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支出进行综合性评价，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4.形成绩效评价正式报告。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建议和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正式的绩效评价报告。

5.资料归档。评价工作组应做好评价资料整理归档工作，评价资料需保存电子档案（可用扫描件）和纸质档案（含复印件），评价工作结束后应按资料归集要求归档。评价工作组在项目评价期内应做好资料保密工作，如因资料遗失、保管不慎等原因发生泄密问题，由评价工作组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情况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0.34分，评价等级为“优”。（详见附件：1）。具体评分见下表：

	指标类别
	权重分值
	实际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3.80
	92.00%

	过程
	25%
	20.00
	80.00%

	产出
	30%
	27.96
	93.20%

	效益
	30%
	28.58
	95.27%

	总计
	100%
	90.34
	90.34%


（二）评价结论

在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部署下，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基本实施完成。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村住房已大部分进行巩固改造或拆除重建，达到了抗震要求，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助力农村脱贫攻坚，实现农村新风貌、新气象。

项目实施期间，县住建局定期组织工作人员随同监理单位到现场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或农户进行整改，以保障住房达到规定标准；镇（街道）验收合格后县住建局及时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复验，保证了工程质量。但在补助资金兑付及时性、工作任务安排的合理性等方面仍需要加强。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从综合评价得分情况看，此项综合评价满分为15分，实际得分13.80分（占该项满分值的92.00%）。反映出本项目立项规范、目标设置符合项目规划、指标清晰，扣分主要来源于项目期初设置绩效指标不完整。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1）改造对象认定精准性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严格，符合文件规定纳入项目范围。各镇（街道）均严格按照《关于开展建档立卡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和非贫困县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的通知》（云建村〔2020〕12号）文件要求，进行农村贫困户危房排查，根据排查结果进行危房鉴定，确定补助对象。

（2）实施方案编制合理性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根据期初排查情况进行编制。实施方案明确项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组织领导、目标任务、工作内容和保障政策等内容，方案执行有效。

2. 绩效目标情况分析

（1）绩效目标合理性分析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但设置的绩效指标不完整。 

（2）绩效指标明确性分析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县住建局根据各镇（街道）的实际情况将绩效指标下发至各镇（街道），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但单位设置绩效指标值（1612户）与计划完成指标值（1227户）不对应。

3.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预算编制科学性分析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房抗震改造试点资金根据年初农危房排查结果，按照人均补助标均进行资金预算，报上级申请补助资金。 

（2）资金分配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级财政资金下拨文件，农房抗震改造试点资金分配按照各乡镇计划实施的户数与户均补助标准的乘积分配资金，符合实际情况，但农房巩固提升部分补助资金直接按照镇（街道）上报的实际完成情况及验收资料等确定资金分配，分配依据不充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从综合评价得分情况看，此项综合评价满分为25分，实际得分20分（占该项满分值的80%），反映本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及预算执行情况，扣分主要来源于预算执行情况。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率情况分析

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城〔2019〕35号）和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资环〔2020〕14号）的批复，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17,500,000.00元；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222,165.40元。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累计收到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

（2）预算执行率情况分析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危房改造项目收到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各镇（街道）实际兑付10,021,448.21元，预算执行率为50.81%，执行率较低。主要是因为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未完成年初计划指标，项目完成率较低，导致资金使用率较低。

（3）资金使用合规性分析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项目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支出符合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2. 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主管单位监督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核查，项目主管单位和项目实施主体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健全，项目管理基本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组织专业的工匠对农户进行技能培训、对镇（街道）上报的农户资料进行审查核实，项目实施期间，定期组织人员随同监理单位到现场进行勘察，项目验收后逐户进行复检，并根据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并完成自评报告。

（2）镇（街道）项目实施和管理情况

镇（街道）对农户申报资料进行逐户核实，对村委会提供信息进行检查验证，为农户提供施工咨询，项目实施期间，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察，对于完工的农户，及时组织人员进行实地验收，并及时上县住建局上报验收结果。验收完成后及时根据县住建局下拨资金兑付已验收合格的农户补助资金并完善农户一户一档资料进行存档等。

（三）项目产出情况

从综合评价得分情况看，此项综合评价满分为30分，实际得分27.96分（占该项满分值的93.20%），反映本项目实施产出情况，扣分主要来源于项目完成率和补助资金兑付及时性。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产出数量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率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农村危房抗震加固指标为1227户，截止2020年12月31日，实际完成996户，完成率81.17%，农村危房改造巩固提升完成268户，由于该项工作属于脱贫攻坚巩固阶段的临时工作任务，是预算申报以外的特殊工作，经一事一议决策实施，因此无法明确考核指标。
（2）面积达标率

根据项目实施建筑面积标准（①拆除重建：40≤1-3人≤60平方米（1人户≥20平方米；2人户≥30平方米；3人户≥40平方米；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18平方米，但不低于13平方米）；②兜底解决特困户：改造房屋的建筑面积按照下限标准控制。）及项目验收表，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符合标准。 

2.产出质量情况分析

根据各镇（街道）实际实施危房改造花名册及实际兑付资金花名册，项目资金兑付对象准确，不存在兑付错误的情况；根据工程项目验收表，农村危房改造均验收合格，不存在验收不合格的情况。

3.产出时效情况分析

根据各镇（街道）项目验收表，2020年度实际完成1264户农危房改造巩固，其中：农房抗震加固996户，完成率为81.17%，农房巩固提升268户，由于该项工作属于脱贫攻坚巩固阶段的临时工作任务，是预算申报以外的特殊工作，经一事一议决策实施，因此无法明确考核指标。镇（街道）兑付补助资金基本符合文件规定时效，但仍存在部分农户资金兑付不及时的情况。
（四）项目效益情况

从综合评价得分情况看，此项综合评价满分为30分，实际得分28.58分（占该项满分值的95.27%），反映本项目实施产生的效益情况，扣分主要来源于农户满意度。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社会效益

通过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实施，农村住房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实现农村新风貌，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助力农村脱贫攻坚。

2.可持续影响

通过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根据工程验收要求，住房安全年限得到有效保障。

3.满意度情况分析

评价小组对实施危房改造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随机抽取120人，共发放问卷120分，收回有效问卷120分，根据调查结果统计，满意度为88.51%。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和做法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贯彻落实上级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积极对接省、市相关部门，争取政策及资金支持，在政府引导、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广泛动员基层力量，深入农村进行摸底排查，做到精准识别农村困难户、危房户，保障农村困难群众住房安全。对危房改造的户档资料经过村、镇、县的层层审核，并对符合政策标准的人员名册进行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确保农户真正受益。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补助资金兑付不及时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兑付按照“验收一批、兑付一批”的模式开展，各镇（街道）应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后需在3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兑付到农户。经评价小组通过实地检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发现镇（街道）存在补助资金兑付不及时的情况。

2.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2020年到位补助资金19,722,165.40元，实际兑付10,021,448.21元，资金预算执行率为50.81%，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为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完成项目年初预算指标（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房抗震试点改造任务指标为1227户，实际完成996户，项目完成率为81.17%），项目完成率偏低，资金尚未支付。

六、有关建议

（一）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兑付补助资金

各镇（街道）在补助资金到位后，应根据各村委会实际实施情况，按照“验收一批，补助一批”的标准，及时兑付补助资金，避免出现农户投诉等现象。

（二）合理规划任务

建议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各镇（街道）年初农村危房改造查缺补漏工作情况，合理制定改造任务，确保年度任务按时完成，保障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也应加强宣传工作，积极组织项目相关宣讲活动，提高农户安全住房意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绩效评价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3.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评价组织方）

4.绩效评价报告反馈采纳情况表（评价组织方）

5.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被评价方）

6.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被评价方）

7.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被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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